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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君山区最低生活保障资格审查（年审）表
	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         村（组）
	家庭基本情况
	户主姓名
	
	性别
	
	家庭人口
	
	户籍类别
	□城镇  □农村

	
	身份证号码
	
	保障金额
	_______元

	
	家庭人口、经济和生活状况是否发生稳定的变化：1.是□；2.否□。
简述发生变化情况：

	
	常住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年龄
	与户主
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健康状况
	工作（就读）单位
	月收入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保留低收入家庭资格理由和承诺
	本人郑重承诺，提供上述家庭基本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全部属实，如有隐瞒、虚报事实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严格服从我区最低生活保障管理规定，当家庭人口、就业就学、经济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时，保证在1个月内向村（居）委会或镇（街道、场）政府如实申报，并提供有效材料，否则无条件退回救助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户主签名（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	月	日

	镇(街)入户核查意见
	□经入户调查，符合救助条件，保留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资格。
□经入户调查，不符合救助条件，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资格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	
（盖章）   年  月	日
	区民政局审核意见
	□经审核，同意该家庭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待遇。
□经审核，该家庭已不符合低收入家庭救助条件，予以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资格。
经办人：
审批人：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表格填写字体端正、清淅，填写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2.年审对象为年审月份前一月在册低收入家庭，由镇（街道、场）入户调查人员填写；3.健康状况栏填写健康、一般、重病、残疾；4.保留理由和承诺由户主或代理人签名并按手印确认；5.本表一式一份，镇（街、场）自存。
附件2：

2025年君山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资格审查（年审）表
	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         村（组）
	基   本   情   况
	户主姓名
	
	家庭保障人口
	
	户籍类别
	□城镇  □农村

	
	保障金额
	       元
	联系电话
	

	
	常住地址
	

	家 庭    保 障 对 象  情  况
	姓名
	年龄
	性别
	与户主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健康
状况
	工作（就读）
单位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核查情况
	家庭人口、经济和生活状况是否发生稳定的变化：1.是□；2.否□。
简述发生变化情况：

	对
核
查
情
况
意
见
	本人对核查情况是否有异议：1.是□；2.否□。  

	
	本人郑重承诺，提供上述家庭基本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全部属实，如有隐瞒、虚报事实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严格服从低收入家庭管理规定，当家庭人口、就业就学、经济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时，保证在1个月内向村（居）委会或镇（街道、场）政府如实申报，并提供有效材料，否则无条件退回救助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户主签名（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镇（街）入户核查意见
	□经入户调查，符合救助条件，建议保留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资格。
□经入户调查，不符合救助条件，建议取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资格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区区民政局审核意见
	□经审核，同意该家庭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待遇。
□经审核，该家庭已不符合低保家庭救助条件，予以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金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表格填写字体端正、清淅，填写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2.年审对象为年审月份前一个月在册低保对象，由镇（街道、场）入户调查人员填写。
3.健康状况栏填写健康、一般、重大疾病、残疾。
4.保留理由和承诺由户主或代理人签名并按手印确认。

附件3：

[bookmark: bookmark20][bookmark: bookmark19][bookmark: bookmark21]2025君山区特困供养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（年审）表

	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         村（组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身份证号
	

	常住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基本生活情况
	有监护人的：监护人姓名          ，与特困人员关系       。
有亲属照顾的：亲属姓名          ，与特困人员关系       。

	健康
状况
	□良好；□一般；□慢性疾病：         ；□重病：        。

	残疾
情况
	残疾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；残疾等级：              。

	自理
状况
	1.吃饭：□能  □否；           2.穿衣：□能  □否；
3.上下床：□能  □否；         4.如厕：□能  □否；
5.室内行走：□能  □否；       6.洗澡：□能  □否。

	评估
意见
	□全护理（4-6项不能自主完成）；□半护理（1-3项不能自主完成）；□全自理（6项均能自主完成）。其他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。

	特困
人员
意见
	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，如有虚报，隐瞒、伪造、骗取国家特困供养资金行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特困人员签名（手印）：
年  月  日

	村(居)委会
协办
意见
	经调查，拟评为：
□全护理；
□半护理；
□全自理。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
(街道、场)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评为：
□全护理；
□半护理；
□全自理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区民政局审批意见
	经审批，同意评为：
□全护理；
□半护理；
□全自理。
经办人：
审核人：
年   月  日


注：1.表格填写字体端正、清晰，填写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2.表中有“□”的，请在所属类别“□”内打“√”；3.评定指标依据：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湘民发〔2021〕35号）；4.特困人员自理能力评估与申请同步进行，一起进行公示。5.此表一式1份报区民政局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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